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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

颁布有关渔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规章l00多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

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也制定了一系列渔业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逐步建立健全了我国的渔业立法

体系，使我国的渔业执法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渔、依法兴渔的轨道。 

一、渔业立法体系的构成 

所谓立法体系是指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的系统。作为国家总的立法体系之

下的渔业立法体系同样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行政规章及国际条约、

协定等组成的。 

(1)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渔业方面的法律，目前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2)由国务院批准发布的有关渔业方面的行政法规，主要有《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

用办法》等。 

(3)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渔业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如《山东省实施(渔业法)办法》、《宁波市象山港水产资源保护条例》等。 

(4)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权限内批准发布的

有关渔业方面的行政规章，如《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管理暂行规定》、

《黄渤海区关于违反渔业法规行政处罚规定》等。 

(5)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城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制定的有关渔业方面的行政规章，如《山东省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大连市海珍品资源繁殖保

护暂行办法》等。 

(6)我国参加或签订的有关渔业方面的国际条约或协定，如《国际捕鲸公约》、《中日两国政府渔业协

定》等。 

以上6个方面的渔业法律、法规、单行条例、行政规章及国际公约、协定构成了我国目前的渔业法体

系，在我国渔业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正发挥着重大作用，使我国的渔业执法逐步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保

证了我国渔业生产的顺利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渔业立法，基于立法的法律根据和权限范围的不同，其效力等级也存在差异。并

且各项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都不能与我国参加或签订的国际公约、协定的内容相悖(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

除外)。 

二、渔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渔业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立法实践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不能不令人深

思。 

(一)立法权限划分不明 

立法权限是立法的基础，只有明确立法权限，在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或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

立法权，立法才能合法，否则便属越权立法，越权立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由于国家对享有立法权的机

关的立法权限如何划分没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

行政机关之间、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立法范围如何划分，国家没有规定，而只是从效力等

级上来加以区分(这也是不十分明确的，如我国现行法律就没有明文规定国务院部委规章与地方人民政府规

章的效力等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立法，甚至造成立法上的冲突。如关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规定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应当予以保护。因特

殊需要捕捞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第十八条规定：“……擅自捕捞国家规定禁止捕捞的

珍贵水生动物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严重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某省

根据《渔业法》而制定的渔业条例则规定“禁止捕捞和贩卖白鳍豚、江啄、大鲵(娃娃鱼)、白鲟、中华

鲟、长江鲟等珍贵水生动物。”对“……擅自捕捞或贩卖珍贵水生动物的，没收渔具、渔获物和违法所

得，拆除禁用的捕捞设施，处五十元至五千元罚款，可并处吊销捕捞许可证。”但根据《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为：“……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渔业法》及某省规定的“珍贵水生动物”显然是包括《野生动

物保护法》规定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因为白鲟、中华鲟、白鳍豚、大鲵均属于国家一、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这样就出现了同样一种违法行为，却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的现象，这显然是相互抵触

的。 

(二)有些渔业法规缺乏稳定性 

稳定性是一切法律规范的共性，法律、法规、规章一经颁布实施，就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适用，这是

由法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一方面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它们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一般都是比较

稳定的，在这种社会关系未改变之前，法律、法规、规章就应保持其稳定性。另一方面，每一个法律、法

规、规章的产生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的，是在反复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经过一定机关审

议、批准的基础上，才颁布施行的，因此，保持法的稳定性是必然的。如果法律、法规、规章没有稳定

性，朝令夕改，随意中断、废止，那么立法也就没有了其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法的实施，发挥不了

其应有的作用。 

当然，保持法的稳定性，并不是讲法一经颁布实施就不能修改、废止。法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随着

经济基础的变动和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法也必然做相应的变动，这就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

从实际出发，及时地进行改、废、立的工作。 

(三)有些法律、法规的条款相抵触 

我国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均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但

在我国的渔业立法中，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都有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悖

的条款。如《渔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

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某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亲虾管理规定中却是“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样规定，实质上是限制了当事人不服行政

处罚决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力，显然是与《渔业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四)名称不规范、文字不严密 

建国以来，我国各级权力机关颁布了大量的有关渔业方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但在

这些法规、规章及法规性文件中，名称的使用极不规范，既有条例、规定、办法，又有规则、决定、决

议、命令、指示、细则、意见和通知等。有些文件从名称上很难判断是规范性的法规性文件，还是非规范

性的行政公文，这对于在工作中如何正确适用法规和规章造成极大困难。有些地方性法规都是为具体实施

《渔业法》而制定的，但在不同的省份名称却不同，如有的省份称实施《渔业法》办法、《渔业法》实施

办法、渔业管理实施办法，还有的省则称渔业条例、渔业管理条例、渔业生产管理条例等。有些法规性文

件冠以暂行规定、试行办法，但实施起来甚至比正式规定、正式办法施行的时间还长得多。还有的仅从名

称上看不出效力等级的差别，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黄渤海、东海、南海区渔业

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等，到底哪个是由国务院批准颁布的行政法规，哪个是由农业部批准颁布的行政规章，根本分不

清。 

由于立法所用的语言都有着固定的涵义，表达特定的法律概念，所以立法语言应该是最准确、最合乎

语法规范的语言，它应具备准确、简洁、规范、严谨一致的特点。但在我国渔业立法的现实中，模糊不

清、模棱两可的语言，繁琐、冗长、重复的语言，前后不一致的语言还是存在的。如《渔业法》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提到的“珍贵水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提到的“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

应如何区分?《渔业法》及其《渔业法实施细则》中提到的“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渔业法实施细

则》中提到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中提到的“经

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及有些省规定中的“专项渔业资源品种”这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含义不

清。再如：《渔业法》中提到的“偷捕”、《渔业法实施细则》中提到的“偷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规定的“盗窃”是否属于同一概念?还有的规章在具体规定中，一会儿使用“渔轮”，一会儿使用

“渔船”，一会儿又使用“渔业船舶”，用词前后不统一等。 

   (五)法律配套体系不健全 

《渔业法》作为我国渔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对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以及违反

渔业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做了比较原则的规定，因此，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规和规章是非常必要

的，而且，为了保证《渔业法》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渔业法》本身就对某些渔业管理方面的内容的具体

制定做了立法授权。如《渔业法》第十九条授权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渔业资源增殖

保护费征收办法，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第三十四条授权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渔业法》制定实

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



实施办法；第十八条授权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关于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捕捞渔船管理办

法。有关部门也基本上在较短时间内按立法授权制定了有关法规和规章，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

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及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渔业法》实施办

法等。但也应该看到，《渔业法》未做明确授权但属于职权管理范围内的其他有关渔业管理方面的规定也

是亟待制定的。如渔业水域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渔船管理方面的立法、苗种管理方面的立法、浅海滩涂

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立法、渔政服装管理方面的立法、渔政工作正规化建设方面的立法、边界水域渔业管理

方面的立法、增殖放流方面的立法、渔政检查员培训考核方面的立法、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品种保

护管理方面的立法等。因此，虽然我国现在已开始形成配套的渔业法律体系，但仍不健全。 

我国的渔业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也不及时，建国40多年来，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共发布了有关渔业方

面法规、规章近200件，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再加上我国

参加或签订的有关渔业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协定，都未能得到及时清理，有些法规、规章已远不能适应当前

渔业管理工作的需要。如《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政船管理暂行办法》、《渔政管理工作暂行条

例》、《海洋捕捞渔船管理暂行办法》等，这些规定中有些内容同现行渔业法律、法规相抵触或重复，因

此亟待废止或修订。 

三、几点建议 

(一)明确立法权限 

既要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各自的立法范围，又要明确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行政

机关各自的立法范围，还要明确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各自的立法范围，这可以通过职权立法和授

权立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有立法权的机关根据宪法及地方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在其职权范围内进行

立法；或是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来进行立法。对于有些到底是属于权力机关还是行政机关立法范围划分

不清的，还可以通过在制定立法规划时划分清楚。       

(二)加强立法规划 

立法规划就是立法者对立法工作做出比较长远和全面的设置及部署。立法工作者不能闭门造车式地从

事立法工作，而应当征求和反映包括立法理论工作者、具体操作人员在内的多方面的意见和呼声，制定出

合理的立法规划。这不但可以使渔业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而且能减少盲目性，使渔

业立法达到科学化、系统化，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具有稳定性。当然，立法规划应当建立在科学

调查的基础上，分清轻重缓急，然后循序渐进地进行，从而使立法规划得以真正实现，逐步健全我国的渔

业立法体系。   

（三)加强语言名称的规范化 

立法者是否具备较高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质量。因此，

对每一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都要仔细推敲每个词语，力求准确，坚决摒弃冗长、繁琐、重复、含混

不清、模棱两可的词语，严把语言文字关。甚至可以邀请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参加，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

境地，以免在具体实践中无法操作。对法规、规章的名称，要严格按国务院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

行条例》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程序规定执行。 

(四)加强立法的改、废、立工作 

由于法律、法规和规章是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按照不同的立法权限和不同的立法程序制定的，而且是为

了适应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制定的。因此，经过一个时期的施行后，就可能出现相

互之间冲突、重复、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等情况，再加上立法时就考虑不周，有不科学之处，所以为

了保证渔业立法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消除矛盾冲突的条文，使新旧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必须及时

对现有法规进行清理，该改的改、该废的废、该立的立。 

及时进行渔业立法的改、废、立工作，可以使渔业法律体系协调一致，有利于执法、司法、守法的顺

利进行，减少不必要的纠纷，维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合理地健全我国的渔业法律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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